
合同登记编码：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Comment by qrl: 请附上专利证书或专利受理通知书作为附件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国家有关规定，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并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

专 利 名 称： 专  利  号：              
              
专利申请日：     
     
授  权  日：         
           
是否有效专利？   
 







许  可   方：  华东理工大学
（专利权人）
被 许 可 方：   
（许可实施人）
中  介   方：

签订地点： 上海 省（市） 徐汇区 （县）
履行地点：  上海  省（市）徐汇区（县）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上 海 市 科 学 技 术 委 员 会
                                   印制
上海市知识产权局

实 施（1）
	1．本专利实施许可的范围：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专利授权日：
  （1）实施专利的范围： 
（2）本许可在有效期限内以普通许可形式许可受让方使用。
（3）合同产品的主要技术指标以专利所涉及为准。
（4）专利许可地域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2．技术资料的交付时间、地点、内容及验收方式：
技术资料于本合同生效后收到受让方支付许可费用后的2个月内，于上海市徐汇区华东理工大学将本项目发明专利相关技术资料交付于受让方。受让方接收材料后，20日内未提出异议，视为验收合格。




实 施（2）
	3．使用费及其支付方式： 
（一） 经费总额：               万元。
（二） 经费和报酬支付方式（采用以下第     种方式）：
   ①一次总付：     元，时间：    
   ②分期支付：     元，时间：   
                    元，时间：
   ③按利润       ％提成，期限：
   ④按销售额     ％提成，期限：
  ⑤其它方式：










4．技术指导内容：












5．合同技术的验收标准及方式：


实 施（3）
	6．后续改进的提供与分享：





 




7．违约责任及赔偿：

让与方：
双方约定，因本合同履行或本合同任何争议引起的，最终判断让与方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最高上限不超过合同到款额50%。
   

受让方: 
若受让方超过合同约定支付许可费时间后60日仍未支付相应合同款项，让与方有权通知受让方后解除本合同。
  


实 施（4）
	8．专利权无效和侵权的处置办法：




9．合同的变更与终止:
    





10．争议的解决办法：
    双方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调解。
    双方调解不成，采用以下第  （二）  种方式解决。
（一）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 申请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按司法程序解决，约定由     ①  人民法院管辖。
①被告住所地   ②合同履行地   ③合同签订地
④原告住所地   



实 施（5）
	11．名词和术语的解释：










12．中介方的权利和义务及其服务费的支付方式


 


13．其它：（含上述条款未尽事宜）







实 施（6）
	
让与方）
专利权人（
	单位名称
(或姓名)
	华东理工大学    
	

合同专用章
或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
或自然人
	(签章)或委托代理人          (签章)
	

	
	经办人
	      (签章)
	

	
	地址
	上海市梅陇路130号
	邮政
编码
	200237
	

	
	电    话
	 
	传 真
	 
	

	
	开户银行
帐    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漕溪支行
03329608017003862
	

	受
让方）许可实施人（
	单位名称
(或姓名)
	 
	合同专用章
或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
或自然人
	(签章)或委托代理人          (签章)
	

	
	经办人
	                     (签章)
	

	
	地址
	 
	邮政
编码
	 
	

	
	电    话
	 
	传 真
	 
	

	
	开户银行
帐    号
	 
	

	中

介

方
	单位名称
(或姓名)
	    
	合同专用章
或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
或自然人
	(签章)或委托代理人          (签章)
	

	
	经办人
	                         (签章)
	

	
	地址
	
	邮政
编码
	
	

	
	电    话
	
	传 真
	
	

	
	开户银行
帐    号
	
	




 说  明  (可贴印花税)

1．适用范围：专利权人许可他人实施其专利的适用本合同，专利申请人许可他人实施其经过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公开或公告的专利申请技术也可适用本合同，但对于未尽事宜双方另行约定。
2．共同专利权人必须达成一致意见后才能与他人订立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共同专利权人也应达成一致意见后在与他人订立许可实施合同。
    3．项目名称;是指实用专利技术（或已申请专利技术）制造的产品名称；如果是方法发明专利，则只用该方法制造的产品名称。
    4．实施许可的范围：一般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约定实施专利的范围；（2）约定普通许可、排他许可或独占许可形式；（3）合同产品的主要技术指标。
    5．交付的技术资料：指除了专利申请文件以外的与实施该专利有关的技术资料，表格填写不下，可列出清单作为合同的附件。
    6．使用费可一次总算一次支付亦可分期支付，或者采用入门费加提成方式支付。提成可按销售额提成，也可按照利润提成等方式。
    7．技术指导内容：包括对受让方收受专利技术的内容，试制专利产品过程中的技术服务以及培训有关人员等。
8．合同技术的验收标准及方式:一般以合同产品的主要技术指标作为合同技术的验收标准。验收方式可采取双方现场验收、委托有关的质量检测部门测试、或者以鉴定会的形式验收。验收所需费用由受让方承担，其他的情况由双方约定。
9．后续改进技术的提供与分享：指在合同有效期限内一方或双方对合同专利技术内容所作出的改良或创新。一方作出的后续改进技术应通知另一方，改进技术的使用权、转让权及专利申请权归改进方，另一方可以优惠条件优先使用。属于双方共同出资共同参加所作出的改进，双方应约定技术成果的使用权、转让权的分享办法以及是否申请专利。双方约定是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章第三节的有关规定。
10．违约责任及赔偿：是指一方未履行合同或者履行合同未达到合同约定条件而应向对方承担的赔偿责任，具体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的约定赔偿责任，如果约定违约金的金额，即视为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实际损失金额，双方亦可约定赔偿损失的计算方法。
11．专利权无效：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约定处置办法，发生第三者侵犯专利时，一般应由让与方负责诉讼。
12．争议的解决办法：双方如果同意由仲裁机构仲裁的，应在合同中约定具体仲裁机构；未约定仲裁的，双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登记机关审查登记栏：
               
  
  
技术合同登记处(专用章)
                        
经办人：       (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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